2009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（初赛）通知
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委员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（以下简称各省）分会：
    根据中国科协的统一要求原“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”从2009年起正式更名为“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（初赛）”，并对原有奖项设置进行了相应调整，现将本届竞赛（初赛）具体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报名办法  由各省分会组织省内的报名工作,填写2009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（初赛）报名表，允许高一、高二学生参赛，禁止高三学生参赛。并于3月31日前将打印的报名表通过邮局寄到全国竞赛委员会（以收到时间为准，下同）。

二、考试时间  理论考试定为2009年5月10日（星期日）上午9：00－11：00，理论考试时间各省不得自行变更，否则依弃权论。各省分会必须在理论考试阅卷结束后，向考生公布成绩。参加实验考试的人数限定为当年本省竞赛（初赛）优胜奖总名额人数的2倍。进入实验考试的最后一名出现并列，一律按就近原则处理。
三、考试范围  理论考试以高中生物学为基础，并有一定扩展，扩展的部分可参考高校普通生物学的内容。试题难度大于高考、易于全国竞赛试题。

理论考分与实验考分按80%：20%分配。

（一）理论试题各部分所占比例大致为：

1．细胞生物学、生物化学、微生物学
   25%

2．植物解剖和生理（重点是种子植物） - 组织和器官的结构和功能   15%

3．动物解剖和生理 - 组织和器官的结构和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15%

4．动物行为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%

5．遗传学与进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%

6．生态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%

7．生物系统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%

- 结构和功能；主要类群中典型生物之间的演化和生态的关系

（二）实验考试范围：

1．植物形态结构、分类；

2．动物的形态结构、分类（不解剖脊椎动物，可解剖无脊椎动物）；

3．生态；

4．动物生理与植物生理基础；

5．遗传。

实验考试时间及长短由各省自行决定，最迟于7月25日前。
四、奖项设置 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（初赛）设置奖项为：
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（初赛）优胜奖；

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（初赛）二等奖；

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（初赛）三等奖。
五、评奖办法  各省按规定评出优胜奖、二、三等奖。比例应分别占本省参赛考生总数的1%、5%和10%。其中优胜奖人数为基础名额加奖励名额，基础名额为20，奖励名额见具体规定。优胜奖最后一名不得有并列，得分相同的以实验得分高者为先，若实验得分仍相同则由各省分会组织并列学生加赛选出最后一名，二、三等奖人数上限100人和200人，二、三等奖名额上限处出现并列一律按就近原则处理。
六、报送试题  2009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（初赛）全国竞赛委员会将更多采用各省分会报送的试题，请各省分会于2009年2月20日前报送试题30－50题（限选择题、多选题），以备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（初赛）、全国竞赛出题时选用。

七、全国竞赛  第十八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将于2009年8月中旬在陕西省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举行。各省参赛的选手须由2009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（初赛）优胜奖获得者中产生。竞赛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12月8日

